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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翻譯本，英文本為原文)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 

第三十七次會議記錄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於 

九龍九龍塘廣播道 30 號廣播大廈地下會議室舉行) 

 

出席： 

陳建強醫生 BBS JP (主席) 

蔡和平先生 

Mr Mohan DATWANI 

關寶珍女士 

羅觀翠博士 JP 

李鑾輝先生 

黃浩明先生 JP 

黃錦輝教授 MH 

梁家榮先生     (廣播處長) 

 

列席的香港電台員工： 

廖麗怡女士    (副廣播處長(節目)) 

葉李杏怡女士    (副廣播處長(發展)) 

陳敏娟女士     (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及機構業務)) 

張健華先生   (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策劃)) 

鄭惠芳女士     (總監(電視)) 

周國豐先生     (總監(電台)) 

伍曼儀女士     (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總監)) 

杜瑞緯先生   (總監(新媒體)) (議程事項三) 

鄺思燕女士   (委員會秘書處) 

陳燕萍女士   (委員會秘書處) 

 

缺席： 

陳家樂先生 SBS JP 

張漪薇女士 

程沛威先生 

洪詠慈女士 

藍德業先生 

馬學嘉博士 

 

秘書： 

李潔茵女士   (委員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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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事項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陳家樂先生、張漪薇女士、程沛威先生、洪詠慈女士、藍德業先生及馬學嘉

博士就未能出席是次會議表示歉意。 

 

2. 主席告知顧問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就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會議記錄

第十五及二十六段所作出的修訂。有關修訂會議記錄亦已傳閱，委員會成員

沒有提出任何意見。因此，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3. 主席表示，委員會秘書處已把上次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會議的記錄擬稿

傳閱，以徵詢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委員會成員沒有提出任何意見。因此，上

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議程事項二：續議事項 

 

4. 委員會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討論。 

 

議程事項六：其他事項 

 

5. 主席察悉，有幾位委員會成員需提早離席，因此提前討論議程事項六。 

 

6. 主席告知委員會，他收到兩封市民的來信，均就二零一七年七月二日的一集

「城市論壇」發表意見。兩封來信已向各委員會成員傳閱，以供備考。 

 

7. 主席重申，根據《香港電台約章》(下稱「約章」)，委員會的職能包括就關

乎香港電台(下稱「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的事宜向廣播處

長(下稱「處長」)提供意見，並聽取有關投訴報告。處長應重視和考慮委員

會提出的所有意見。處長如不採納委員會的意見，須向其匯報和解釋原因。

然而，委員會不會介入港台的日常運作及人事方面的事宜。委員會成員應根

據約章所載的規定，向港台提供意見。 

 

8. 主席觀察到，最近有傳媒報道一些與港台有關的事宜，包括「城市論壇」所

引起的爭議、「頭條新聞」遭調動播映時間、一宗就管理層使用政府資源的投

訴，以及港台私有化。主席請梁家榮先生闡述港台在該等事宜上的立場，以

便委員會成員向港台提供適當的意見，並協助向市民解釋港台的立場。 

 

9. 梁家榮先生在回應時向與會者簡介說，有關「城市論壇」所引起的爭議，管

理層非常重視公眾給予的意見，並已就該節目的標題作出深入檢討。調動「頭

條新聞」播映時間一事則與牌照規定有關，因此已由通訊事務管理局(下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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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局」)處理。管理層使用政府資源的投訴，乃有關人事的問題，已根據相關

的政府程序處理。至於私有化的議題，則不屬港台的職權範圍。 

 

10. 就七月二日播出的「城市論壇」引起爭議一事，陳敏娟女士補充說，觸發公

眾投訴的是刊登於該節目 Facebook 專頁上的四句標題 － 「一國兩制大智

慧，『呃足廿年』不堪提？主席贈言『信國家』，黑布紫荊慶回歸？」她解釋

說，該節目的理念是提供一個公開和多元的平台，讓來自不同派別的公眾人

物聚首一堂，討論過去一周的時事。本着這個理念，節目製作人員構思標題

時，把各政治陣營就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所表達的立場與口號並置，再加

上引號及以標點符號分隔，希望以此反映在那一星期裏，香港被緊張的政治

氣氛籠罩。故此，這四句帶有描述性質的標題並不代表港台的立場。在這集

節目中，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嘉賓及二十一位公眾人士發言，各人均自由交流

意見，討論過程亦無偏頗不公，期間亦無出現侮辱性的言詞，故該集內容也

進一步彰顯了節目的精神。 

 

11. 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城市論壇」的標題令人認為港台有政治取向。另一名

委員會成員表示同意，並指出今次事件加強了港台有強烈政治取向和偏袒個

別政治團體的成見。事實上，其中一封來信正是投訴節目主持於討論時未能

持平。 

 

12. 一名委員會成員亦指出，一般觀眾未必可以即時意識到這些言詞是摘取自不

同政黨的口號，並容易誤以為這些口號代表港台的立場。節目製作人員未來

應更清晰地註明這些口號是引語，又或索性避免使用引語。另一名委員會成

員亦持相同意見，並指出記者及傳媒工作者熟知的一些知識對普羅大眾來

說，未必同樣熟悉。因此，前線人員的政治敏感度有需要提高。陳敏娟女士

同意將來應避免使用可能引起爭議或誤解的引語，前線人員的政治敏感度也

應加強。在事件發生後，港台已就此進行檢討工作。伍曼儀女士補充說，所

有港台節目的主持均須遵守《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在節目中保持不偏不倚。 

 

13. 有關評估節目標題是否適當的程序一事，一名委員會成員建議成立一個小

組，每一至兩個月審視港台節目的標題。如果小組發現某些人員傾向使用敏

感的標題，便可對有關人員提出意見。另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按照現行程

序，究竟由誰擔當作出最後決定的把關人角色。主席指出，事實上處長作為

總編輯，應對節目製作人員的編採決定負責。他再問及這個職能在現行制度

中如何全面執行。 

 

14. 陳敏娟女士澄清說，負責撰寫標題的是整支節目團隊，而非一名特定人員。

在事件發生後，這支團隊擬定的標題須交由公共事務組總監批准，委員會成

員可以信賴負責的人員確實具備充足的專業知識，作出適當的評估。此外，

由於港台製作的節目眾多，要求處長為每一個節目的編採決定把關，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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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可行。梁家榮先生補充說，他一直與陳敏娟女士保持緊密聯繫，了解

事件的來龍去脈。一名委員會成員對管理層就事件立即調整審批機制表示讚

賞。 

 

15. 在審批機制方面，一名委員會成員批評涉事標題有欠專業，而且冗長。根據

他過往的經驗，現行機制應能阻止選用這個標題。他質疑此事為何發生，並

希望現行機制能有進一步改善，以防止相類爭議再次發生。另一名委員會成

員補充說，單靠某些人員把關的做法並不可取。管理層應同時就選擇標題的

事宜向前線人員提供清晰的指引。陳敏娟女士回應指，在事件發生後，管理

層已就一些判別標題是否適當的大原則達成共識，包括考慮標題能否簡要概

括所討論的議題、保留彈性和充足的討論空間，以及避免敏感字句。希望審

批機制經過修訂及加上更客觀的指引後，前線人員在審批標題方面，會有更

佳的判斷。 

 

16. 有關「頭條新聞」播映時間遭調動的爭議，伍曼儀女士向各委員會成員簡介

事件的背景。根據牌照規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電視)須於晚上六時至

六時半播放港台節目。如果無綫電視要求暫停播放港台節目，一向會在播映

最少一天前通知港台，倘若該時段將用作報道突發新聞，則屬例外。惟在此

次事件中，港台只在節目播映時間八分鐘前才收到無綫電視的通知，指該時

段會用作報道突發新聞。即使港台強調「頭條新聞」的播放有時限性，無綫

電視仍建議節目可重新編排於翌日相同時段或午夜後播放。節目最終於午夜

後播出。其後，許多觀眾意見指，當天原定播放「頭條新聞」的時段，無綫

電視播放的為預先錄影的節目，並非突發新聞報道。後來爭議愈見激烈和政

治化，港台也一直堅持應根據牌照規定，在指定時間於指定頻道播放有時限

性的節目。 

 

17. 一名委員會成員表示，「頭條新聞」的形式並無不妥，日後亦應繼續沿用。發

生是次事件，一是由於節目內容敏感，二是播映時間正值國家領導人為香港

特區成立二十周年訪港的一星期。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則認為，港台應該對無

綫電視的反擊持堅定立場，無綫電視辯稱播映港台節目的牌照規定「不合時

宜」，實在是強詞奪理。即使港台擁有自己的模擬電視頻道，觀眾人數始終有

限，政府有權要求商營持牌機構於其黃金時段播放政府撥款製作的節目。伍

曼儀女士解釋說，港台處理這次事件的整個過程中立場堅定。鑑於事件現正

由通訊局處理，港台在現階段不會公開評論，待調查完成後自會跟進。 

 

18. 關於港台私有化一事，一名委員會成員認為儘管港台並無最終決定權，港台

仍可展開內部討論，並在整個過程中採取積極的態度，以捍衞公共廣播機構

的生存空間、尊嚴、獨立與專業。 

 

 

19. 主席在總結時，感謝各委員會成員對港台的由衷關注。正如他在過去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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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他一直希望港台能成為中國最有公信力的公共廣播機構。七月二日

的「城市論壇」節目惹起爭議，實屬不幸，因為涉事標題所帶來的負面反應，

令人忽略了港台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整個計劃所投放的大量努

力。主席表示，選用涉事標題非常不智，希望身為總編輯的處長會考慮委員

會的意見，也期望港台日後能作出更好的判斷。 

 

20. 主席就因有家庭要事急須處理而提早離開會議致歉。他邀請資歷最深的委員

會成員 Mr Mohan DATWANI 在會議的剩餘時間內，代替他擔任主席。 

 

議程事項三：青少年參與 

 

21. 周國豐先生、鄭惠芳女士和杜瑞緯先生分別向委員會成員介紹電台部、電視

部和新媒體組有關青少年參與的計劃。 

 

22. 主席對計劃成功緊貼年輕一代脈搏表示讚賞。一位委員會成員表示同意，並

建議新媒體組所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可以作為教育素材，以及在更多社交媒

體平台發布。杜瑞緯先生回覆說，新媒體組在未來會增加互動元素，以進一

步加強應用程式的內容。 

 

23. 一名委員會成員詢問，一些與青少年有關的電台節目會否亦在港台電視 31

播放。周國豐先生表示，電台部正有計劃作出此項安排，以發揮最大的協同

效應。 

 

議程事項四：香港電台管制人員報告 

 

24. 廖麗怡女士向與會者簡介香港電台 2017 - 18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 

 

25. 主席認為，從報告可見，港台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對此他表示讚賞。其他

委員會成員沒有就報告提出任何意見。 

 

議程事項五(a)：有關節目的最新情況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8/2017 號》) 

 

26. 廖麗怡女士介紹有關文件。委員會成員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議程事項五(b)：有關投訴的最新情況 (《顧問委員會文件第 9/2017 號》) 

 

27. 廖麗怡女士介紹有關文件。伍曼儀女士則介紹一份有關公眾直接意見的摘

要。委員會成員對兩份文件均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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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主席告知，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 

 

29.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結束。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秘書處 

 


